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指定醫療機構基準、評鑑表及自評表(草案)

	項次
	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備註
	評等

	1
	組織及人力
	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為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機構。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新制教學醫院評鑑結果為合格者或經衛生主管機關登記具一百床以上規模。
	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指定醫療機構辦法 (970530)
	辦理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機構
辦理巡迴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新制教學醫院評鑑合格者。

	

	1.1
	醫師人力
	 
	 
	 
	

	1.1.1a
	醫師人力
	聘有醫師二名以上。
	D：不符合基準。
C：聘有家庭醫學科(或內科)、職業醫學科等專任專科醫師至少一名。且醫師接受過勞委會舉辦之勞工健檢醫師研習會並領有證書。
B：符合C，至少一名醫師具有一年以上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實務經驗，並有實際負責業務之事實，成效良好。
A：符合B，並有實際監督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業務品質之具體事實，成效良好。
	辦理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
	

	1.1.1b
	醫師人力
	聘有醫師二名以上，其中一名取得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
	D：不符合基準。
C：聘有職業醫學科專任專科醫師至少一名。且醫師接受過勞委會舉辦之勞工健檢醫師研習會並領有證書。
B：符合C，至少一名醫師具有一年以上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實務經驗，並有實際負責業務之事實，成效良好。
A：符合B，並有實際監督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業務品質之具體事實，成效良好。
	辦理巡迴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
	

	1.1.1c
	專科醫師人力
	應具備家庭醫學科、職業醫學科、內科、外科、婦產科、耳鼻喉科、骨科、神經科、泌尿科、眼科、皮膚科、精神科、職業醫學科、放射線科及病理科等四種以上診療科別者。
	D：不符合基準。
C：聘有家庭醫學科(或內科)、職業醫學科等專任專科醫師。
B：符合C，聘有耳鼻喉科、皮膚科、神經科、放射線科(或胸腔內科)等專科醫師且有良好合作合作關係(如三級管理回診紀錄)。
A：符合B，且相關科別醫師接受過勞委會舉辦之勞工健檢醫師研習會並領有證書。
	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
申請辦理勞工塵肺檢查，應聘有胸腔科專科醫師或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如因業務量少無照會或合作關係請補充合作機制。
	

	1.1.2
	負責醫師
	應具備家庭醫學科、職業醫學科、內科其中至少一種專科醫師資格，且受過勞工健檢相關訓練取得證明者。
	D：不符合基準。
C：負責醫師至少有一年以上實務經驗，並有實際負責業務之事實。
B：符合C，且負責醫師具備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
A：符合B，且負責醫師有綜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業務，並定期召開相關會議之事實，成效良好。。
	需由醫院主管指派負責醫師需綜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業務，並定期召開相關會議。
	

	1.1.3
	職業醫學專科醫師人數
	聘有職業醫學專科醫師。
	D：未聘有專任職業醫專科醫師。
C：聘有專任職業醫學專科醫師至少一名且有一年以上實務經驗，實際參與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業務。
B：符合C，聘有專任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實際參與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業務，成效良好。
A：符合B，且專任職業醫專科醫師實際監督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業務品質之具體事實，成效良好。
	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必需實際參與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業務，並提出可資證明之相關紀錄。
只辦理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可免此項審查。
	

	1.2
	護理人員
	聘有專任護理人員，且受過勞工健檢相關訓練取得證明者。
	D：不符合基準。
C：聘有專任護理人員一名且有一年以上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實務經驗，並有實際負責業務之事實。
B：聘有專任護理人員一名以上，且至少有一年以上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業務實務經驗，成效良好。
A：符合B，且有協助負責醫師處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業務之具體事實，成效良好。
	專任護理人員必需實際參與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業務，且受過勞工健檢相關訓練取得證明者。
	

	1.3
	放射線科專任醫師、醫事放射師(士) 
	聘有放射線科專任醫師及專任醫事放射師(士)至少一名。
	D：不符合基準。
C：聘有專任醫事放射師(士)至少一名，且有一年以上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實務經驗。
B：符合C，聘有放射線科專任專科醫師，且至少有一年以上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業務實務經驗。
A：符合B，且放射線科專任醫師受過勞工健檢相關訓練取得證明者。
	放射線科專任醫師需有實際參與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胸部X光判讀(或胸腔科醫師)之紀錄。
只辦理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可免放射線科專任醫師此項審查。
	

	1.4
	醫事檢驗師（生）
	聘有專任醫事檢驗師（生）至少一名。
	D：不符合基準。
C：聘有專任醫事檢驗師（生）至少一名，且有一年以上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實務經驗。B：符合C，且業務量不超過80人次/每位醫事檢驗師（生） A：符合B，且每位醫事檢驗師（生）受過相關訓練取得證明者。
	只辦理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可免病理科專任專科醫師此項審查。
	

	2
	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流程
	 
	 
	 
	

	2.1
	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流程
	需有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標準作業流程文件。
	D：不符合基準。
C：需有正式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標準作業流程文件可供查證。
B：符合C，且有一般作業及特殊作業之標準作業流程文件可供查證。
A：符合B，且有定期品質改善會議紀錄及具體改善措施。
	需有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標準作業流程文件。
	

	2.2
	作業經歷調查與紀錄
	需有正式文件格式。
	D：不符合基準。
C：需有正式文件格式及受檢者資料可供查證。
B：符合C，且依作業類別製作適合之文件格式。
A：符合B，且將資料實際應用於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結果之判讀及管理，且有紀錄可供查詢。
	需有紀錄可供查證。參考國民健康局建議之格式。
	

	2.3
	既往病歷調查與紀錄
	需有正式文件格式。
	D：不符合基準。
C：需有正式文件格式及受檢者資料可供查證。
B：符合C，且依作業類別製作適合之文件格式。
A：符合B，且將資料實際應用於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結果之判讀及管理，且有紀錄可供查詢。
	需有紀錄可供查證。參考國民健康局建議之格式。
	

	2.4
	一般身體檢查
	需有正式文件格式。
	D：不符合基準。
C：需有正式文件格式及受檢者資料可供查證。
B：符合C，且依作業類別製作適合之文件格式。
A：符合B，且將資料實際應用於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結果之判讀及管理，且有紀錄可供查詢。
	需有紀錄可供查證。參考國民健康局建議之格式。
	

	2.5
	血壓測量
	需由醫師或護理人員測量。
	D：不符合基準。
C：血壓計需有正式年度校正資料可供查詢。
B：符合C，且異常血壓有即時複檢措施及紀錄。
A：符合B，且異常血壓受檢者有現場接受醫師複檢及衛教，且有紀錄可供查詢。 

。
	避免人為及機器誤失導致不正確測量結果。
	

	2.6
	肺功能檢查
	需由醫師或護理人員或醫檢師測量。
	D：不符合基準。
C：肺功能機需有正式年度校正資料可供查詢。
B：符合C，且異常肺功能受檢者有即時複檢措施及紀錄。
A：符合B，且異常肺功能受檢者有現場接受醫師複檢及衛教，且有紀錄可供查詢。
	避免人為及機器誤失導致不正確測量結果。
操作人員需有三天或24小時之訓練證明。
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需接受此項審查。

	

	2.7
	聽力檢查
	需由醫師或護理人員或醫檢師測量。
	D：不符合基準。
C：聽力測量儀器需有正式年度校正資料可供查詢。
B：符合C，且異常聽力受檢者有即時複檢措施及紀錄。
A：符合B，且異常異常聽力受檢者有現場接受醫師複檢及衛教，且有紀錄可供查詢。
	避免人為及機器誤失導致不正確測量結果。
操作人員需有三天或24小時之訓練證明。
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需接受此項審查。
	

	2.7.1
	聽力檢查地點背景噪音
	聽力檢查室可容許最大背景噪音量應符合規定，方得實施。
	D：不符合基準。
C：聽力檢查地點可容許最大背景噪音量應於實施勞工聽力檢查期間測定其值符合規定並留存紀錄。
B：符合C，且有異常最大背景噪音量檢討措施及改善會議紀錄。
A：符合B，且有聽力檢查結果與異常最大背景噪音量之分析結果與具體改善措施。
	巡檢可自備或租用巡迴聽力檢查車，其聽力檢查室可容許最大背景噪音量應於實施勞工聽力檢查期間測定其值符合規定並留存紀錄。
到院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聽力檢查醫療機構提出無响室定期維修及測量紀錄即符合A項需求。
	

	3
	實驗室檢驗
	需自備辦理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之一般體格及特殊體格健康檢查項目之檢驗設備及合格 X光機。
	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指定醫療機構辦法 (970530)
	申請辦理巡迴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應自備或租用合格之巡迴X 光車。
	

	3.1
	實驗室品管
	一般體格及特殊體格健康檢查項目需通過實驗室認證或外部能力測試。
	D：不符合基準。
C：提供通過認證或外部能力測試且在有效期間之相關證明。
B：符合C，且有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紀錄。勞工健檢項目皆有指派健康檢查結果記錄表簽署醫檢師，成效良好。
A：符合B，且與其他執行一般體格及特殊體格健康檢查之單位舉辦定期品質改善會議及具體改善措施，成效良好。
	提供通過認證或外部能力測試且在有效期間之相關證明。
需查核使用儀器及庫存是否與認證或外部能力測試項目相符。
	

	3.2
	實驗室主管
	依認證作業規範內容確實要求實驗室品質，並協助勞工健檢主管共同完成勞工健檢業務。
	D：不符合基準。
C：確實要求實驗室之檢體管理、品質管制、檢驗技術及相關實驗記錄能確實執行。
B：符合C，能提供一般體格及特殊體格健康檢查項目標準作業流程，成效良好。
A：符合B，且有與其他執行一般體格及特殊體格健康檢查之單位舉辦定期品質改善會議及具體改善措施，成效良好。
	需由醫院主管指派實驗室主管負責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業務，並定期召開相關品管會議。
	

	3.3
	可委辦項目
	血中鉛、尿中鉛、尿中鎘可委送具該項檢查能力之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指定醫療機構辦理。
	D：不符合基準。
C：血中鉛、尿中鉛、尿中鎘委送具該項檢查能力之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指定醫療機構辦理。
B：符合C，定期舉辦委外項目品質改善會議，成效良好。 

A：能自行檢驗並提供品質管理文件供查證。
	需提供血中鉛、尿中鉛、尿中鎘委送醫療機構合約書及檢驗紀錄。
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需接受此項審查。
	

	4
	管理分級判定及追蹤管理
	 
	 
	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需接受此項審查。
	

	4.1
	管理分級判定醫師人力
	需由職業醫學專科醫師人力或受過勞工健檢相關訓練取得證明之醫師擔任。
	D：管理分級判定醫師未符合基準中所列資格。
C：管理分級判定醫師符合基準中所列資格。
B：符合C，管理分級判定醫師具備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且管理分級品質良好。
A：符合B，且有定期管理分級品質改善會議紀錄及具體改善措施，成效良好。
	管理分級判定醫師以職業醫學專科醫師為優先考量。
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需接受此項審查。
	

	4.2
	管理分級品質管控
	管理分級需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相關規範
	D：管理分級判定未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相關規範。
C：管理分級判定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相關規範。
B：符合C，管理分級判定結果分佈與品質與全國相較合理，成效良好。
A：符合B，且有定期管理分級判定品質改善會議紀錄及具體改善措施，成效良好。
	需準備年度四級管理結果分佈及二級管理(含)以上資料備查。
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需接受此項審查。
	

	4.3
	異常結果追蹤管理
	管理分級異常結果追蹤需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相關規範
	D：管理分級異常結果追蹤管理未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相關規範。
C：管理分級異常結果追蹤管理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相關規範。
B：符合C，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其他應處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並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且上述追蹤管理建議符合職業醫學原則。
A：符合B，有定期異常結果追蹤管理品質改善會議紀錄及具體改善措施，成效良好。
	需準備年度二級管理(含)以上異常結果追蹤管理資料備查。
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需接受此項審查。
	

	5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報告及資料儲存
	 
	 
	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需接受此項審查。
	

	5.1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報告
	需有完成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報告之標準作業流程文件。
	D：不符合基準。
C：需有完成正式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報告之標準作業流程文件可供查證。
B：符合C，且有專人負責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報告，且成效良好。
A：符合B，且有定期品質改善會議紀錄及具體改善措施，且成效良好。
	需有完成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報告完成之標準作業流程文件可供查證。
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需接受此項審查。

	

	5.2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之資料保存備查
	需有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之資料保存備查標準作業流程文件，且報告保存年限符合醫療法之規範。
	D：不符合基準。
C：需有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之資料保存備查標準作業流程文件。
B：符合C，有專人負責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報告，成效良好。
A：符合B，有定期品質改善會議紀錄及具體改善措施，成效良好。
	需有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之資料保存備查標準作業流程可供查證，且報告保存年限符合醫療法規範。
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需接受此項審查。
	

	5.3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報告申報
	是否依相關規範按時於次月10日前申報。
	D：不符合基準。
C：依相關規範按時於次月10日前申報。
B：符合C，有專人負責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報告申報，且成效良好。A：符合B，有定期品質改善會議紀錄及具體改善措施，成效良好。
	需保存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報告申報資料備查。
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需接受此項審查。
	

	5.4
	提供第三級管理以上之勞工醫療諮詢及配工建議
	需提供第三級管理以上之勞工醫療諮詢及配工建議之管道。
	D：不符合基準。
C：建立第三級管理以上之勞工醫療諮詢及配工建議管道。
B：成立職業病門診，提供第三級管理以上之勞工職業病診治及配工建議服務，成效良好。
A：符合B，與其他相關醫療科有合作紀錄及定期召開相關會議且有紀錄可查，成效良好。
	應鼓勵負責業務之職業病專科醫師開設職業病門診以提供接受體檢之事業單位完整及周全性之醫療照護。
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需接受此項審查。

	

	5.5
	疑似職業病通報
	發現勞工疑似職業病時，應於三十日內依規定函報事業單位所在地之勞工及衛生主管機關，並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職業病通報方式辦理職業病通報
	D：不符合基準。
C：依相關規範按時於三十日內申報。
B：符合C，有專人負責申報，且成效良好。
A：符合B，由職業醫學專科醫師申報或有定期品質改善會議紀錄及具體改善措施，成效良好。
	需提供疑似職業病通報資料備查。
辦理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需接受此項審查。
	


及格認定標準為所有項目均需為C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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